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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建函法〔2024〕126 号

关于组织开展首届苏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
职工“法治住建”法律知识竞赛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住建局（委）、苏州工业园区规建委，各行业协会、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2024 年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》要求，经研究，

决定组织开展首届苏州市住建系统职工“法治住建”法律知识竞

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2024 年全市住建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二中全会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、苏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进

一步提高普法工作针对性、实效性，进一步提升住建领域从业人

员法治素养，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住建领域蔚然成风。

二.竞赛时间

1. 初赛时间：2024 年 4 月下旬

2. 决赛时间：2024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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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参赛选手条件

苏州市各级住建系统工作人员；苏州市住建领域各行业协会

工作人员；苏州市住建领域企业合法的工作人员，均可参加本次

竞赛。

四、选手产生方式

本次竞赛以三名参赛选手组成一个团队为单位参赛。各机

关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均只能产生一支代表团队。

五、竞赛内容、方法

本次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轮进行。

(一)初赛。初赛均为客观题，主要内容为习近平法治思想、

宪法、民法典及住建领域相关法律知识。每人一次答题机会，以

团队总分数计成绩。

(二) 决赛。决赛以现场答题的方式进行，主要竞赛内容与

初赛内容相同。详细赛程将另行发文通知。

六、表扬奖励

对参加本届竞赛活动成绩突出的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

行表扬奖励：

获得决赛第 1 名的代表队，获评一等奖；决赛第 2、3 名的

代表队，获评二等奖；决赛 4、5、6 名，获评三等奖。酌情设置

优秀奖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1. 各地要抓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，鼓励一线员工积极参

与竞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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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参赛团队统一报名，不接受个人报名。请各参赛团队

于 4 月 21 日前将参赛选手汇总表（附件 1）发送至邮箱：

szzjjfgc@163.com，逾期未报视为放弃。报名文件命名为“团队名

称+参赛选手汇总表”。

3. 初赛题库 2000 题，决赛题库 4000 题，竞赛题目将在题

库中选取。对于题库中答案有异议的，请书面提出并提供依据，

我局将及时核对并公布调整信息，竞赛中以题库公布答案为准。

4. 为便于竞赛相关事项通知，请报名参赛的选手扫码进入

“法治住建法律知识竞赛通知群”。

竞赛联系人：姜蓉竹；电话：0512-65119303。

附件：1.参赛选手汇总表

2.“法治住建法律知识竞赛通知群”二维码

3.竞赛题库
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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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司法局
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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